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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淡江大學函(1060031908_Attach01.PDF)

主旨：檢送淡江大學辦理106年度中等學校教師自費在職進修第

二專長學分班一案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淡江大學106年4月25日校成教字第1060003830號函辦

理。

二、旨揭學分班於106年7月1日開課，招生簡章請至網址http:

//www.dce.tku.edu.tw最新動態參閱或下載。

三、檢附淡江大學函1份。

正本：本市各市立高中、本市公私立各國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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